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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职工保留账户处理方式确认书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简称“中信集团年金计划”）参保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下称“原任职单位”）的离职职工____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决定我个人的企业年金按如下方式处理（只能选择其一）： 

□   A.转入中信集团年金计划受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的“中信信托盈盈长青企业年金集

合计划”(简称“盈盈长青集合计划”)设置的保留账户统一管理（默认统一转入该集合计划下设的固

收策略投资组合“中信证券稳健固收型投资组合”）。本人已知晓后附《中信信托盈盈长青企业年金

集合计划保留账户受益人提示函》的全部内容且无异议。 

□   B.作为保留账户在中信集团年金计划管理，并已悉知保留账户在中信集团年金计划管理时将不再参

与投资运营和收益分配。 

 

中信信托盈盈长青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保留账户受益人提示函 

中信信托盈盈长青企业年金集合计划（下称“本计划”）由年金计划受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

设立，受托人将履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义务。 

1.盈盈长青集合计划管理人信息 

受托管理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托  管  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管理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2.保留账户受益人权利 

受益人有权办理保留账户领取、转出等相关事项，有权查询个人账户余额等权益信息，同时享有法律法

规规定和本计划约定的其他权利。 

3.保留账户受益人义务 

受益人不得转让企业年金基金受益权，不得用企业年金基金受益权偿还债务或设定担保；在办理相关业

务时，有义务按照原任职单位及受托人的要求提供与本计划业务受理所需的资料和信息，并保证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受益人对本计划各管理人管理企业年金业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法律法规

规定和本计划约定的其他义务。 

4.保留账户的缴费 

保留账户暂不接受个人缴费。 

5.保留账户的投资 

所有中信集团年金计划保留账户人员转入盈盈长青集合计划后，基于保障离职保留账户员工企业年金

权益安全性的考虑，默认统一转入该集合计划下设的固收策略投资组合“中信证券稳健固收型投资组合”。

该投资组合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转入该投资组合将有助于离职保留账户职工年金资

产长期的稳健增值，有利于保障职工权益。  

6.保留账户的领取 

如受益人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可申请分期或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个人权益；如受

益人出国（境）定居，可申请一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个人权益；如受益人身故，由受益人的法定继承人申请一

次性领取企业年金个人权益，法定继承人的认定以有权机关出具的司法文书为准（对法定继承人未经认定

但要求支付企业年金待遇的，原任职单位及受托人有权拒绝执行）。 

7.保留账户的转出 

如受益人变动工作单位且新工作单位已经建立企业年金计划或职业年金计划，受益人可申请个人账户

权益转出至新的企业年金计划或职业年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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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留账户的费用 

保留账户承担各项费用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按照本计划管理费规定执行，具体如下： 

（1）受托管理费、托管费、投资管理费 

受托管理费按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 0.1% 年费率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托

管费按托管的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 0.07% 年费率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投资管理费的计提

和支付采取固定投资管理费模式，固收策略投资组合“中信证券稳健固收型投资组合”按投资管理的企业年

金基金财产净值的 0.3% 年费率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 

受托管理费、托管费、投资管理费均在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中列支。 

（2）账户管理费 

保留账户的账户管理费按照每人的个人账户每月 1 元，从职工个人账户中扣除，按年支付。当个人账

户余额为零时，个人账户销户。 

（3）其他费用 

处理企业年金管理业务所发生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费用、资金划拨费用、开户费用、审计费、

律师费、清算费用等）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实际支出金额在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中列支。 

9.保留账户的税收 

受益人进行企业年金权益领取时，应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政策规定，配合相关单位缴纳个人

所得税。 

10.保留账户的业务办理 

受益人如需办理年金相关业务，需联系原任职单位，由原任职单位提交业务申请至受托人进行办理。 

11.其他事项 

本计划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政策规定进行管理。如法律法规规定发生变化导致以上条款与其

有抵触的，相抵触之处按新的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受益人如需办理年金相关业务，或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办理相关业务，应配合原任职单位及年金受托人

办理所有必要手续。 

如受托人决定或受托人与委托人商定变更本计划（包括本计划名称变更、管理人变更、管理费率变更、

投资组合增减、本计划其他主要条款调整、法律法规规定和本计划约定的其他情形），受托人将重新履行监

管备案手续，备案通过之日变更生效，受托人于变更生效后 15日内以网站公告或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有效

方式通知委托人、受益人。 

 

本人特别声明： 

1、如本人选择将保留账户转入盈盈长青集合计划：（1）本人授权原任职单位为本人办理保留账户转移至盈盈长

青集合计划以及后续可能需要办理的转出、待遇支付等一应手续，并代表本人就需要本人提供意见的事项向受托

人作出陈述和确认；（2）本人已悉知，原任职单位提交业务申请材料至受托人后方可进行相应业务办理；（3）

本人充分认识到，市场存在风险，受托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管理运用、处分企

业年金基金财产情形下企业年金基金财产仍有可能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企业年金基金财产

承担，受托人不保证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管理过程中本金不受损失，亦不保证一定盈利，本人选择将保留账户转入

盈盈长青集合计划即表明本人自愿承担上述风险。 

2、如本人选择作为保留账户在中信集团年金计划管理：本人已知悉，如未来中信集团年金方案发生变更，将依

据变更后的中信集团年金方案执行。 

员工签字：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 


